
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志工服務時數頁面截圖操作說明(全市版) 

步驟 1：登入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。 

 

步驟 2：進入「志工資料管理」→「志工基本資料維護」 

        

步驟 3：點選「查看」，以開啟欲申請獎勵之志工個人頁面。 

 

步驟 4：點選「服務時數」頁面。 

 



步驟 5：輸入最早一筆志工特殊訓練(不分類別)完訓日之隔日日期，及時數計算截止

日(114年 5月 31日)後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(若基礎訓練晚於特殊訓練日期，則輸入基礎訓練完訓日之隔日日期) 

 

步驟 6：即可截取包含「查詢條件」及「查詢結果」之畫面。 

※加總位於「臺中市」之服務時數，即為可申請獎勵之服務時數。 

※非位於「臺中市」之運用單位服務時數不可計算 

※可採計中央各機關於臺中市之服務時數（如科博館、國美館、郵局、國稅局等） 

 

①最早特殊訓練(不分類別)完訓隔日日期 

②時數計算截止日(114年 5月 31日) 

① ② 

③ 


